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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辖区中小学校外出研学实践活动组织与管理，保障学生人身安全，提升研学育人实效，根据《河源市教育局关于加强校外实践教育报备工作的通知》（河教思〔2024〕86 号）及《河源市教育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全市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活动的通知》(河教思〔2025〕24号)等文件要求，结合辖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研学对象
辖区内义务教育阶段全体中小学生均可参加学校统一组织的研学实践活动，学校需根据学生年龄、身心特点分层设计研学内容与路线。特殊体质、疾病或不宜参加研学活动的学生，须由监护人提交书面申请及相关证明材料，经学校审核批准后可免予参加。研学活动不得设置任何门槛，严禁以成绩优劣、家庭条件等为标准筛选或排斥学生。
二、收费标准
研学活动收费实行成本核算、专款专用、公开透明原则，不得包含盈利性收费项目。收费范围仅限交通费、住宿费、餐饮费、研学场馆门票费、保险费、师资服务费等必要支出。
学校须提前制定详细的收费预算方案，经学校校务委员会、家长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在校园公示栏及官方平台公示收费明细、收支计划，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方可执行。
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校应设立研学活动专项补助资金，采取减免费用、提供公益岗位等方式保障其参与权利，补助资金来源需合规合法。严禁学校、教师以研学名义收取额外费用，严禁与校外机构合作进行有偿推销、强制消费等行为。
三、外出审批
校内初审：学校组织研学活动前，须提交《研学实践活动方案》，内容包含活动主题、时间地点、行程安排、安全预案、师资配备、收费标准、合作机构资质等，经学校行政会集体研究通过。
教育部门审批：学校须在研学活动开展前15个工作日，向社会事务局提交审批材料，包括活动方案、安全应急预案、家长知情同意书范本、合作机构资质证明等。区社会事务局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对不符合要求的方案责令整改。
跨区域审批：组织市外研学活动的，研学时间超过3天的，需提前20个工作日提交审批材料。
未经审批的研学活动，一律不得组织开展，严禁学校以“自愿”名义组织未经审批的研学活动。
四、过程管理
（一）合作机构管理
区社会事务局建立辖区研学合作机构白名单制度，对研学机构相关资质材料进行审核，研学机构须提供营业执照、研学服务资质、安全生产许可证、责任险保单等证明材料，对符合条件的研学机构进行入库备案，每半年公布合格机构名录，实行动态管理，对违规机构及时移出白名单。
（二）安全管理
学校须成立研学活动安全领导小组，校长为第一安全责任人，配备足额带队教师，师生配比不低于1:15；每支研学队伍须配备至少1名医护人员或急救员，携带急救药品和设备。每次外出研学活动须安排德育安全副校长或负责年级的副校长全程带队。
活动前，学校须对学生开展交通安全、消防安全、食品安全、应急避险等专题安全教育，组织安全演练；须为所有参与学生购买足额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行程期间，带队教师须全程跟班管理，实时清点学生人数，严禁学生脱离队伍单独行动；学校须向社会事务局报备活动进展及安全情况，遇突发事件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并第一时间上报。
（三）活动实施管理
研学活动须坚持教育性、实践性、趣味性相结合，紧密结合学科教学内容，避免“只游不学”“走马观花”式研学。
学校须为学生配备研学指导手册，明确研学目标、任务清单、观察要点等；活动结束后根据实际需要组织学生撰写研学报告、心得体会，开展成果展示活动，将研学经历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行程安排需科学合理，避免高强度、长时间行程，保障学生充足的休息和用餐时间；严禁组织学生到危险区域开展活动，严禁安排与研学主题无关的旅游观光项目。
五、监督与追责
区社会事务局成立研学活动专项督查小组，采取定期检查、随机抽查、回访调查等方式，对辖区学校研学活动开展情况进行监督，重点核查审批流程、收费合规性、安全管理等内容。畅通监督举报渠道，公布举报电话和邮箱，接受家长、社会对研学活动违规行为的举报，对举报线索及时核查处理。
对未经审批组织研学、违规收费、安全管理不到位等行为，视情节轻重对学校负责人及相关责任人进行约谈、通报批评、党纪政纪处分；造成安全事故的，依法依规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六、附则
本办法适用于辖区内所有公办、民办中小学校。
本办法由区社会事务局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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